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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9_AB_98_c36_51733.htm [考点记忆]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

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

，共同劳动。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

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

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

伙人。 1、合伙的财产关系： 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

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2

、入伙： 应当依合伙协议约定或征得全体合伙人同意。新合

伙人对他加入前合伙的债务，与原合伙人负同一的责任。约

定新合伙人对前合伙债务不负责任，新合伙人承担了前合伙

债务的，有权就其承担数额向原各合伙人追偿。 3、合伙事

务的执行： 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约定由一

人或数人执行的，其他合伙人不参与执行，但有监督权。合

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

任。 4、退伙： （1）声明退伙：合伙人声明退伙前应当提前

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订有存续期间的，只有存在重大事由

或不得已事由的，才能声明退伙。 （2）当然退伙： A．合伙

人死亡或悬告死亡（但约定继承人可以继承其合伙地位的不

在此限） B．合伙人被宣告无、限行为能力 C．合伙人受破

产宣告的 （3）除名退伙：合伙人有过错 （4）退伙的后果：

A．因退伙转让出资份额时，其它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 B．

退伙时分割的财产包括合伙时投入的和经营积累的财产及合

伙期间债权债务。退伙人对自己为合伙人期间的债务，退伙



时未分担的，其清偿责任不能免除。 5、债务承担： 对内：

按份责任 对外：无限连带责任。责任财产包括合伙经营的共

有财产和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 第三

十二条 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

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第三十三条 个人合伙可以

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

营。 第三十四条 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

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

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 第三十五条 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

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